关于《天河区绿地系统规划（2022-2035）》的编制起草说明
根据《广州市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穗办〔2021〕11号)文件精神和《广州市绿化条例》第十一条，我局编制完成了《天河区绿地系统规划（2022-2035）（征求意见稿）》，现就该规划编制起草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规划编制背景和过程

为深入贯彻落实《广州市绿化条例》、《广州市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穗办〔2021〕11号）文件精神和2021年我区整改工作任务的要求，依托与区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同步编制的契机，2022年7月，我区启动《天河区绿地系统规划（2022-2035）》（以下简称：《规划》）编制,以期统筹推动我区合理布局绿化空间，科学保护绿化建设成果，实行园林绿化精准化保护管理。

规划编制起草工作主要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开展前期调研分析工作。委托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开展专业化研究工作，通过资料收集、部门访谈、规划解读等前期调研工作，深刻剖析我区“十三五”期间园林绿化建设的成就和问题深入分析“十四五”期间我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二是精心编制规划成果。结合天河区实际发展问题，注重与上位及相关规划的衔接，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之上对标提升我区园林绿化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诉求，形成我区规划成果。三是完善决策程序。按照《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指引》要求，在规划编制过程中，科学开展风险评估、专家论证、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二、规划编制思路

本规划充分衔接我区“国土空间”规划，在深刻回顾和剖析“十三五”期间我区园林绿化成就和问题基础之上:以“北山中城南水”自然地理特征和山水格局，优化完善绿道、碧道、森林步道等线性空间，加强云山珠水空间连通和北部三山连通，构建健康稳固的生态安全格局。针对天河区高密开发特征，多途径激活城区剩余空间，增补城区绿量，提升绿地系统生态功能和社会效益。

三、规划编制依据

（一）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城市绿化条例》

《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12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19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建科〔2021〕63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园建设管理的意见的通知》（建城〔2013〕73号）

《建设部关于印发<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的通知》（建城〔2000〕192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21〕48号）

《广州市绿化条例》

《中共广州市委办公厅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州市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穗办〔2021〕11号）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历史名园保护办法的通知》（穗林业园林规字〔2022〕3号）
四、规划主要内容

《规划》文本共十章，包括总则、规划目标与策略、绿地系统空间结构、特色专项规划、近期建设规划、规划管控与保障机制等。核心内容如下：
（一）确定绿地系统规划目标
以“绿美活力公园城区”为目标愿景，到2035年，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不低于42.0%，森林覆盖率不低于19.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12.0平方米/人，公园绿地、广场步行5分钟覆盖率提升至90.0%，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提升至95.0%。
（二）支撑构建绿色生态网络

落实区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生态空间网络格局，结合天河区现状绿地分布特征，优化形成“一芯、一带、五廊、多园”的天河区绿地系统空间结构。
（三）确定各层次绿地规模
到2035年，天河区规划公园绿地1091.6公顷，规划防护绿地620.7公顷，规划广场用地约56.3公顷。
（四）明确公园体系和建设规模

到2035年，天河区规划公园不少于168个。其中，生态公园共4个，城市公园共13个，社区公园不少于32个，游园（口袋公园）不少于119个。
（五）提出绿道网络规划指引
到2035年，规划全区绿道不少于180千米，其中，规划新增不少于30千米。
（六）提出绿地专项规划指引
包括建设古树名木特色片区，打造古树文化地标；强化河湖绿化建设，共建高品质滨水公共空间。

（七）明确绿地系统近期建设计划
到2025年，天河区新增公园绿地面积不少于134.2公顷；规划新增城市公园3个，新增社区公园9个，新增游园（口袋公园）32个；新增绿道14.4千米，改造提升绿道44千米；新增立体绿化2.5万平方米。
（八）提出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包括加强绿地系统规划与区级国土空间规划、详细规划等规划协调，加强组织保障并推进区级工作机制协调，创新建设运营模式，促进公众参与等方面。
五、规划特色亮点
本规划是对我区2022—2035年期间园林绿化规划建设的整体部署，为构建绿地系统空间网络、优化全域公园体系提供了全面指导，体现了新时期的新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一定的科学性。

一是坚持生态文明思想，加强绿地系统保护利用。本次规划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落实国家、省、市科学绿化和绿美广东、绿美广州生态建设要求，突出天河区的自然地理特征、历史人文特质和经济产业特点，建立生态公园-城市公园一社区公园-口袋公园”四级公园体系，构建城在水边、山在城中、绿在四周的生态宜居环境，建设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天河，焕发云山珠水、吉祥花城的无穷魅力。二是以人为本，提升绿地综合服务价值。本次规划立足优质生态产品需求，深入挖潜各类绿地的生态、景观、游憩价值。加强绿地与城市公共开敞空间、慢行网络系统的整合，完善不同需求导向下的服务设施配置，推动绿地与文化、科普、体育、旅游、低碳等多元功能有机融合，形成自然生态、公平友好、活力复合的城市绿地系统。三是文化彰显，塑造岭南特色风貌彰显岭南文化特色，体现精品城市建设风貌。依托华南国家植物园建设，面向自然科普和文化教育，构建独具特色公园体系，助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体系；保护古树名木资源，将地区历史文化、城建景观资源与园林绿化有机结合，留住城市记忆，焕发城市活力；科学选择绿化树种草种，加强本土感知，传承岭南园林文化，推动天河特色风貌品牌营造。

